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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市 13 13 81 67 257 3069

离石区(市辖区)

文水县

交城县

兴  县

临  县

柳林县

石楼县

岚  县

方山县

中阳县

交口县

孝义市

汾阳市

注：资料来源于吕梁市民政局。

1-1  吕梁市乡级以上行政区划一览表（2018年）

 凤山街道办、城北街道办、滨河街道办、莲花街道办、田家会街道办、西属巴街道办、
 交口街道办、吴城镇、信义镇、红眼川乡、枣林乡、坪头乡(7街道办、2镇、3乡)

 凤城镇、开栅镇、南庄镇、南安镇、刘胡兰镇、下曲镇、孝义镇、南武乡、西城乡、北张乡、
 马西乡、西槽头乡(7镇、5乡)

 天宁镇、夏家营镇、西营镇、水峪贯镇、西社镇、庞泉沟镇、洪相乡、岭底乡、东坡底乡、
 会立乡(6镇、4乡)

 圪洞镇、马坊镇、峪口镇、大武镇、北武当镇、积翠乡、麻地会乡(5镇、2乡)

 宁乡镇、金罗镇、枝柯镇、武家庄镇、暖泉镇、下枣林乡、车鸣峪乡(5镇、2乡)

 水头镇、康城镇、双池镇、桃红坡镇、石口乡、回龙乡、温泉乡(4镇、3乡)

 蔚汾镇、魏家滩镇、瓦塘镇、康宁镇、高家村镇、罗峪口镇、蔡家会镇、交楼申乡、恶虎滩乡、
 东会乡、固贤乡、奥家湾乡、蔡家崖乡、贺家会乡、孟家坪乡、赵家坪乡、圪垯上乡(7镇、10乡)

 临泉镇、白文镇、城庄镇、兔坂镇、克虎寨镇、三交镇、湍水头镇、林家坪镇、招贤镇、碛口镇、
 刘家会镇、丛罗峪镇、曲峪镇、木瓜坪乡、安业乡、玉坪乡、青凉市乡、石白头乡、雷家碛乡、
 第八堡乡、大禹乡、车赶乡、安家庄乡(13镇、10乡)

 柳林镇、穆村镇、薛村镇、庄上镇、留誉镇、下三交镇、成家庄镇、孟门镇、李家湾乡、贾家垣乡、
 陈家湾乡、金家庄乡、高家沟乡、石西乡、王家沟乡(8镇、7乡)

 灵泉镇、罗村镇、义碟镇、小蒜镇、龙交乡、和合乡、前山乡、曹家垣乡、裴沟乡(4镇、5乡)

 新义街道办、中阳楼街道办、振兴街道办、崇文街道办、兑镇镇、阳泉曲镇、下堡镇、西辛庄镇、
 高阳镇、梧桐镇、柱濮镇、大孝堡乡、下栅乡、驿马乡、南阳乡、杜村乡(4街道办、7镇、5乡)

 文峰街道办、太和桥街道办、贾家庄镇、杏花村镇、冀村镇、肖家庄镇、演武镇、三泉镇、
 石庄镇、杨家庄镇、峪道河镇、西河乡、阳城乡、栗家庄乡 (2街道办、9镇、3乡)

地  名 县(市、区) 街道办 镇 乡
社  区
居委会

村委会

 东村镇、岚城镇、普明镇、界河口镇、土峪乡、上明乡、王狮乡、梁家庄乡、顺会乡、河口乡、
 社科乡、大蛇头乡(4镇、8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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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年价格计算

工  业 建筑业

1980 60582  21849  25226  23780  1446  13507  242  

1985 127224  41161  57337  55479  1858  28726  476  

1990 264854  83263  123203  108757  14446  58388  905  

1991 281353  61593  139547  126224  13323  80213  936  

1992 340421  71188  170948  155108  15840  98285  1116  

1993 562828  123985  295918  272011  23907  142925  1820  

1994 689951  152292  349520  318309  31211  188139  2202  

1995 802065  167328  416791  380565  36226  217946  2524  

1996 922185  212851  464924  421712  43212  244410  2862  

1997 959046  183089  504669  474442  30227  271288  2940  

1998 985344  191680  477390  440280  37110  316274  2993  

1999 922434  129523  431454  392228  39226  361457  2775  

2000 1051801  157166  488959  441799  47160  405676  3127  

2001 1149094  112568  556495  513947  42548  480031  3382  

2002 1379170  181899  641161  588216  52945  556110  4023  

2003 1778785  177295  955381  878497  76884  646109  5144  

2004 2409653  212602  1428715  1310714  118001  768336  6907  

2005 3282021  195911  2247661  2121269  126392  838449  9331  

2006 4098953  197021  2753701  2593617  160084  1148231  11570  

2007 5186857  254623  3530032  3349290  180742  1402202  14549  

2008 6555378  265465  4584778  4428775  156003  1705135  18275  

2009 6111804  377535  3853526  3693755  159771  1880743  16939  

2010 8431781  437034  5722630  5552722  169908  2272117  22949  

2011 11233165  482399  8059612  7844909  214703  2691154  30026  

2012 12230946  549704  8616766  8383146  233620  3064476  32514  

2013 12289309  640085  8207201  7948758  258443  3442023  32492  

2014 11013462  687072  6847714  6614170  233544  3478676  28960  

2015 9558013  540197  5440133  5212645  227488  3577683  25003  

2016 9967382  536696  5566125  5335693  230432  3864561  25933  

2017 13103217  568790  8252935  7980675  272260  4281492  33886  

2018 14203195  594864  8719623  8400670  318953  4888708  36585  

注：1. 1978—1990年的数据资料取自《山西省国民经济核算资料》(李庭钧等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2. 1991—2004年的数据为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2005—2008年的数据为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调整后

      的数据；2009—2013年的数据为2013年第三次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2014—2017年的数据为年报数；2018年的数据
      为初步核算数。

1-2  主要年份地区生产总值

年  份
地    区
生产总值
(万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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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

工  业 建筑业

1980 100.0 36.1 41.6 39.2 2.4 22.3

1985 100.0 32.3 45.1 43.6 1.5 22.6

1990 100.0 31.4 46.5 41.1 5.4 22.1

1991 100.0 21.9 49.6 44.9 4.7 28.5

1992 100.0 20.9 50.2 45.6 4.6 28.9

1993 100.0 22.0 52.6 48.3 4.3 25.4

1994 100.0 22.1 50.6 46.1 4.5 27.3

1995 100.0 20.9 51.9 47.4 4.5 27.2

1996 100.0 23.1 50.4 45.7 4.7 26.5

1997 100.0 19.1 52.6 49.5 3.1 28.3

1998 100.0 19.5 48.4 44.7 3.7 32.1

1999 100.0 14.0 46.8 42.5 4.3 39.2

2000 100.0 14.9 46.5 42.0 4.5 38.6

2001 100.0 9.8 48.4 44.7 3.7 41.8

2002 100.0 13.2 46.5 42.7 3.8 40.3

2003 100.0 10.0 53.7 49.4 4.3 36.3

2004 100.0 8.8 59.3 54.4 4.9 31.9

2005 100.0 6.0 68.5 64.6 3.9 25.5

2006 100.0 4.8 67.2 63.3 3.9 28.0

2007 100.0 4.9 68.1 64.6 3.5 27.0

2008 100.0 4.0 69.9 67.6 2.3 26.1

2009 100.0 6.2 63.0 60.4 2.6 30.8

2010 100.0 5.2 67.9 65.9 2.0 26.9

2011 100.0 4.3 71.7 69.8 1.9 24.0

2012 100.0 4.5 70.4 68.5 1.9 25.1

2013 100.0 5.2 66.8 64.7 2.1 28.0

2014 100.0 6.2 62.2 60.1 2.1 31.6

2015 100.0 5.7 56.9 54.5 2.4 37.4

2016 100.0 5.4 55.8 53.5 2.3 38.8

2017 100.0 4.3 63.0 60.9 2.1 32.7

2018 100.0 4.2 61.4 59.1 2.3 34.4

注：1. 1978—1990年的数据资料取自《山西省国民经济核算资料》(李庭钧等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2. 1991—2004年的数据为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2005—2008年的数据为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调整后

      的数据；2009—2013年的数据为2013年第三次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2014—2017年的数据为年报数；2018年的数
      据为初步核算数。

1-3  主要年份地区生产总值构成

年  份
地    区
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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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为100

工  业 建筑业

1980 96.7 86.6 105.2 108.3 95.4 100.7 95.8

1985 119.5 110.9 134.1 136.3 125.2 107.6 117.9

1990 108.9 114.4 100.4 102.8 85.1 124.5 104.5

1991 92.7 71.7 100.3 100.5 98.9 118.9 91.4

1992 118.0 107.3 130.8 133.4 110.7 113.3 116.2

1993 140.4 130.3 145.3 145.6 142.3 143.8 138.7

1994 114.3 107.9 119.0 118.6 123.1 113.4 112.7

1995 110.6 93.9 118.0 118.9 110.0 113.7 109.0

1996 110.9 113.1 111.3 111.3 111.0 108.8 109.4

1997 105.0 82.8 112.5 115.8 78.9 109.7 103.8

1998 101.8 110.4 91.0 89.4 115.7 115.1 101.1

1999 98.5 70.3 100.5 100.1 104.6 111.5 97.3

2000 109.6 116.1 107.3 106.2 119.4 110.0 108.4

2001 108.7 72.3 113.2 115.7 89.1 116.7 107.7

2002 112.9 121.3 113.2 112.4 123.0 110.8 112.0

2003 113.8 93.3 120.4 118.6 140.7 111.2 112.8

2004 117.3 107.8 124.8 125.5 118.3 109.8 116.3

2005 114.4 96.9 117.6 117.8 116.1 113.4 113.5

2006 119.4 100.3 120.9 121.3 113.1 119.9 118.6

2007 116.3 100.1 117.5 118.3 104.3 116.2 115.6

2008 111.6 102.9 110.5 112.0 81.2 116.1 110.9

2009 102.3 103.7 97.8 97.6 104.3 114.0 101.7

2010 120.8 103.0 124.4 125.2 102.8 115.2 118.6

2011 113.9 104.5 115.2 115.1 121.2 112.2 111.9

2012 110.8 105.2 110.6 110.8 106.7 112.0 110.2

2013 109.5 104.1 109.5 109.5 109.7 110.2 108.9

2014 98.0 104.1 96.7 96.8 90.8 100.6 97.5

2015 95.3 92.8 92.3 92.1 99.7 102.9 94.8

2016 104.1 104.7 102.5 102.6 100.8 106.4 103.5

2017 109.2 103.1 111.0 111.1 108.0 107.5 108.5

2018 105.2 101.6 101.7 101.3 110.0 111.0 104.8

注：1. 1978—1990年的数据资料取自《山西省国民经济核算资料》(李庭钧等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2. 1991—2004年的数据为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2005—2008年的数据为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调整后

      的数据；2009—2013年的数据为2013年第三次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2014—2017年的数据为年报数；2018年的数据
      为初步核算数。

1-4  主要年份地区生产总值指数

年  份
地    区
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第一部分  综合 

 7

单位：个

2008 736 477 87 65 29 78

2009 626 374 86 59 29 78

2010 950 597 87 127 51 88

2011 970 579 93 145 59 94

2012 1060 582 105 153 60 105 55

2013 1132 601 106 193 69 108 55

2014 1154 567 107 207 70 119 84

2015 1202 538 108 197 65 124 82 88

2016 1242 471 113 192 64 124 78 200

2017 1246 453 123 203 63 106 83 215

2018 1290 482 121 179 64 131 70 243

注：1.投资从2015年开始进入一套表。

    2.服务业从2013年起进入一套表。

1-5  一套表调查单位数

年  份 总  计 工  业 建筑业
批  发
零售业

住  宿
餐饮业

房地产业 服务业 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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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地区生产总值  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地区

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

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

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

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货物和服务价值净出口之和。在

核算中，地区生产总值的三种表现形态表现为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

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地区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三次产业 我国的三次产业划分是：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

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服务业，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

和设备修理业。 
总产出 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常住单位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价值，既包括新增价值，也包括被

消耗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以及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总产出按生产者价格计算，它反映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

总规模。 
增加值 指常住单位生产过程创造的新增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它可以按生产法计算，也可以

按收入法计算，按生产法计算，它等于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按收入法计算，它等于劳动者报酬、生产税

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 
劳动者报酬 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

和津贴，既有货币形式的，也有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

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对于个体经济来说，其所有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

润不易区分，这两部分统一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 
生产税净额 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差额。生产税指政府对生产单位从事生产、销售和经营活动以

及因从事生产活动使用某些生产要素（如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所征收的各种税、附加费和规费。生

产补贴与生产税相反，指政府对生产单位的单方面转移支付，因此视为负生产税，包括政策性亏损补贴、

价格补贴等。 
固定资产折旧 指一定时期内为弥补固定资产损耗按照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

或按国民经济核算统一规定的折旧率虚拟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它反映了固定资产在当期生产中的转移价

值。各类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实际计提的折旧费；不计提折旧的政府机关、

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居民住房的固定资产折旧是按照统一规定的折旧率和固定资产原值计算的虚拟

折旧。原则上，固定资产折旧应按固定资产的重置价值计算，但是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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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估价的基础，所以暂时还不能采用这种办法。 
营业盈余 指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它相当

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但要扣除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等。 
支出法地区生产总值 指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

物和服务净出口的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地区生产总值的使用情况。 
最终消费 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也就是说常住单位为满足

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本地区经济领土和地区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不包括非常住单位

在本地区经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 指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对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它除了常住住户直接以货币

形式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消费之外，还包括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即单位以实物报酬及实物

转移的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货物和服务；住户生产并由住户自己消费的货物和服务，其中的服务仅指住户

的自有住房服务和付酬的家庭服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媒介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政府消费 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

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后的价值，政府服务的产出价

值等于它的经常性业务支出加上固定资产折旧；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

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 
资本形成总额 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加存货的净变动额，包括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指生产者在一定的时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固定资

产是通过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其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的资产，不包括自然资

产。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一

定时期内完成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减处置）价值以及土地改良、新增役、种、奶、

毛、娱乐用牲畜和新增经济林木价值。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矿藏的勘探、计算机软件等获得减处置。 
存货增加 指常住单位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期初价值的差额，再扣除当期由于

价格变动而产生的持有收益。存货增加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正值表示存货增加，负值表示存货减

少。它包括生产单位购进的原材料、燃料和储备物资等存货，以及生产单位生产的产成品、在制品存货等。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指货物和服务出口减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差额。出口包括常住单位向非常住单位出

售或无偿转让的各种货物和服务的价值；进口包括常住单位从非常住单位购买或无偿得到的各种货物和服

务的价值。由于服务活动的提供与使用同时发生，因此服务的进出口业务并不发生出入境现象，一般把常

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服务作为进口，常住单位向国外提供的服务作为出口。 
法人单位 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 
产业活动单位 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组织的一部分。 


